
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SRH202500046）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

一、招标条件

本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

有资金:17.2万元， 招标人为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

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的生产、供货、运输、卸货、调试配合、技术培

训及售后服务等相关服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

具体详见招标公告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8-07 08:30到2025-08-14 17:30

获取方式：具体详见招标公告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08-18 09:3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08-18 09:30

开标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中路12号院内（江苏如浩）一楼106会议室

七、其他

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项目名称）已批准实施，招标人为江苏汤沟

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项目资金来自自筹，现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项目的电

缆等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2.1.1本招标项目招标人：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

2.1.2本招标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如浩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3本招标项目名称：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

2.2招标范围：酿酒四区实验线电缆采购项目的生产、供货、运输、卸货、调试配合、

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等相关服务。

序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ZC-YJV22-0.6/1kV-3*240+2*120，铜芯电缆 m 215

2 240线鼻 个 10

3 120线鼻 个 10

4 互感器500:5 个 3

2.3项目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2.4交货期或交付使用期：接招标人通知后10日历天内完成全部设备供货并通过验收交

付使用。

2.5质量要求：合格，执行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国家电网公司相应物资通用采购标准。

2.6标段划分：1个标段

2.7最高投标限价：17.2万元，投标单位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作为无效标处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以下条件属于资格审查合格条件：

3.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3.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3.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违法违

规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3.4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及企业开户许可证（或

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材料）；

3.5企业应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成立不满一年无需提供)；

3.6投标人业绩要求：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以来（时间以合同签定时间为准），须承担过一个单项合同金额

13.5万元及以上电力电缆供货项目业绩。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在投标文件中，合同须体现甲乙双方单位名称、合同

内容、合同金额、签订时间等需要明示的内容，否则不予认可，视为资格审查不通过。

3.7本次招标只接受制造商投标，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3.8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咨询服务的，但两阶段招标的除外；

（3）为本标段的监理人；

（4）为本标段的代建人；



（5）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6）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个人的；

（7）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8）与本标段的其他申请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个人的；

（9）与本标段的其他申请人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或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关系的；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9专用资格条件：

3.9.1 投标人须提供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出具的试验

报告应当满足本标段内容。

3.10投标企业及项目负责人未被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投标、不出借挂靠营业执照（资

质证书）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以下无行贿犯罪记录由投标人自行承诺（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1）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

超过5年的；

（2）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记

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3.11投标单位拟报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授权代理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提供由社

保机构出具的本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社保缴纳时间为2025年05月至2025年07月

（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

3.1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13本项目招标执行“关于印发《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

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信用办【2018】23号文件的要求。惩戒期

限自网站上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开始，直至撤销或更正信息中载明的

发布时间的期间；

3.14投标人因不良履约行为、无经营、招投标不良行为记录被列入国家电网公司或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系统禁止业务往来的承包商名单且处于未解禁状态的（以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最新公布为准，http://ecp.sgcc.com.cn/），参与本项目投标将被视为无效标处理；

3.15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4.评标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为：2025年08月07日至2025年08月14日17:30（北京时间）（节

假日除外）；

5.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请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携带下列资料至连云港市海州区朝

阳中路12号103室前来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1）营业执照（2）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

存款账户信息材料）（3）项目负责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及社保缴纳证明等资料。



注：提供上述报名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否则导致报名不成功等所有后果由投

标人自行承担。

5.3售价：300元/份，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5年08月18日09时30分。

6.2 递交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中路12号院内（江苏如浩）一楼106会议室

7.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 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如浩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地址： 灌南县汤沟镇汤沟街 地址：连云港市灌云县美都新城26幢

邮编： 223500 邮编：222200

联系人： 汪先生 联系人：朱工

电话： 18860864133 电话 ：0518-85585080/13905131443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jiangsuruhao@126.com

2025年 08 月 07 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

地  址： 灌南县汤沟镇汤沟街

联  系  人： 汪先生

电  话： 18860864133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如浩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建设路240号美都新城26幢1-01、2-01、2-02、2-03号商铺

联  系  人： 朱工

电  话： 13905131443

电  子  邮  件： jiangsuruhao@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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